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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特教学校 2020年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自评总结报告 

 

根据《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0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

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财监〔2021〕2 号），巴州

特教学校开展了 2020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寄宿生生活费（中

央）资金绩效自评价工作，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下达预算及项目情况 

1.下达预算情况 

2019年 12月，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0年城乡义务教

育补助经费的通知》（新财教〔2019〕211号），下达 2020年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寄宿生生活费（中央）资金 14.25万元，用于

进一步入地优化教育结构，促进教育公平，优化结构、优先保

障、深化改革、强化管理，最终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到 2020

年底，进一步改善寄宿生营养状况，提高寄宿生健康水平，减

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经济负担。 

2.项目情况 

（1）项目背景：中央下达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寄宿生生活

费，为优化教育结构，促进教育公平，优化结构、优先保障、

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提高寄宿生健康水平，减轻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的经济负担。 

（2）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 

主要内容：2020年对我校下达城乡义务教育寄宿生生活补

助经费中央项目资金到位 14.25万元，用于我校家庭困难学生

生活补助，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提高寄宿生健康水平，减

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经济负担。 



实施情况：按照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寄宿生生活资助条件的

100%进行了发放，资助学生 210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24

人，占比 12%；贫困生受教育能力显著提升。 

（二）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财政厅随文下达新疆区域绩效目标：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包括自评工作开展范围、对象、时间及方式等。 

（一）绩效自评开展范围： 

本次评价从项目决策、项目管理、项目产出项目效益四个



维度进行 2020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寄宿制生活费），评

价核心为专项资金的支出完成情况和效果。 

（二）绩效自评开展对象：2020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

（寄宿制生活费） 

（三）绩效自评开展时间： 

1.前期准备： 

2020年 3月 1日，开始前期准备工作，评价组通过前期调

研确定绩效评价对象和范围，确定了评价的目的、方法以及评

价的原则，根据项目的内容和特征制定了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

标准以及评价实施方案，修正并确定所需资料清单，最终确定

绩效评价工作方案； 

2.组织实施： 

2020年 3月 2日- 12月 1日，评价工作进入实施阶段，评

价组收集绩效评价相关数据资料，进行现场调研、座谈；并与

项目实施负责人沟通，了解资金的内容、操作流程、管理机制、

资金使用方向等情况，分析形成初步结论。 

3.分析评价： 

2020年 12月 1日-  12月 31日，评价组按照绩效评价的

原则和规范，对取得的资料进行审查核实，对采集的数据进行

分析，按照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逐项进行打分、分析，汇总各

方评价结果，综合分析并形成评价结论。 

（四）绩效自评开展方式： 

本次项目支出绩效自评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和比较法，原

因是：将投入与产出、效益进行关联性分析，将实施情况与绩

效目标进行比较。 

三、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0年度中央下达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寄宿制生活费）

项目总预算资金为 14.25 万元，资金到位 14.25 万元，到位率

100%, 2019年 12月一次性下达中央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寄

宿制生活费）项目资金 14.25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截止到 2020年 6月 30日，2020年度用于城乡义务教育补

助经费（寄宿制生活费）项目的资金总计 14.25万元、共计执

行 14.25 万元，执行率 100%，具体如下：该项目用于城乡义

务教育补助经费（寄宿制生活费）项目 14.25万元，按照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寄宿生生活资助标准 1750元/学年予以资助，其

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24人，占比 12%。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具体的制度、办法：按照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0 年

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的通知》（新财教〔2019〕211号）文件

的要求，健全资金使用台账，确保专款专用； 

具体做法是：一方面要求项目科室根据工作指南，按期完

成工作，财务上及时支付，提高预算执行率；另一方面严格要

求资金用途，采取定期在绩效管理系统中进行监控，确保项目

在管理可控范围内顺利实施。总体来看，本项目资金的整体管

理水平优秀，做到了专款专用、及时拨付、规范支付，保障城

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寄宿制生活费）项目资金支付需求，确

保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寄宿制生活费）项目顺利实施。 

（二）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单位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如下:我单位设置的部门专项项

目支出绩效目标表与自治区财政厅下达的区域绩效目标表不

一致，主要原因如下：我单位根据州教育部门下发的工作方案，



结合我单位工作职能，并参考自治区财政厅下达的绩效目标填

报我单位的绩效目标及指标，我单位专项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附件如下：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资助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人数（≥**人），指标值≥24 人，

实际完成值 24人，完成率 100%.  

（2）质量指标。 

接受补助的学生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占比（≥**%），指

标值≥12%，实际完成值 12%，完成率 100%。资助标准达标率

（100%），指标值=100%，实际完成值 100%，完成率 100%. 

（3）时效指标。 

资助经费及时发放率 （ 100%），指标值=100%，实际完

成值 100%，完成率 100%。 

（4）成本指标。 

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生均资助标准（**元/学年），指标值

=1750元/学年，实际完成值 1750元/学年，完成率 100%。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 

 财政厅下达的绩效目标未设定经济效益指标。 

（2）社会效益。 

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全程全部接受资助的比例（≥**%），

指标值=100%，实际完成值 100%，完成率 100%。建档立卡贫

困户子女升学率（≥**%），指标值=100%，实际完成值 100%，

完成率 100%。显著提升贫困生受教育能力，指标值显著提升，

实际完成值 100%，完成率 100%。 

（3）生态效益。 

财政厅下达的绩效目标未设定生态效益指标。 

（4）可持续影响。 

财政厅下达的绩效目标中设定可持续影响指标，但单位根

据实际情况未设置此指标。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受助学生满意度（≥**%），指标值≥95%，实际完成值 95%，

完成率 100%。受助学生家长满意度（≥**%），指标值≥95%，

实际完成值 95%，完成率 100%。 

四、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0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寄宿制生活费）经过自评，

按照财政厅设定的绩效目标均已全部完成，未出现偏离情况。 

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是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指标设置不够精细，财务人员对

绩效管理工作掌握不够全面。 

二是下一步工作实施改进措施：经沟通教育部门，进一步

明确如何参照考核体系，科学合理设定绩效目标，充分发挥预

算绩效管理工作效用；按时间进度分解资金使用计划。专项资

金的使用，要事前做计划，始终进行控制，事后总结提高。合

理安排资金使用，充分体现资金投向的目标和效益。 

五、绩效自评结果及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经自评，2020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寄宿制生活

费）项目综合评价自评得分为 100分,自评结果为“优”。 

(二)自评价中发现成本设置不合理问题,针对问题将多出

的培训成本用于采购设备。 

(三)评价结果将在巴州财政局门户网站进行公示公开,广

泛接受社会监督。 


